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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琳：制度何以为凭：兼评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中文摘要：本文认为桑德尔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对罗尔斯正义理论中道德主体的批判具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目的：即

批判自由主义制度所赖以为凭的主体基础。通过这种批判，桑德尔为其所提倡的交互性主体以及建构在这种主体基础上的共和制度提供了

论证。但是，无论是交互性主体还是共和制度的建构，以哈耶克的视角来看，都是唯理主义建构论的体现。尽管如此，桑德尔的努力让我

们必须重新思考：制度的建构或形成应该或是以什么为基础的？ 

   关键词：自由主义 共和主义 主体 唯理主义建构论 

   

   

   

   Abstract: The author think, in the book of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the purpose of Michael J. Sandel’s 

critique of Rawl’s moral subject involves: to deny the foundation of the liberal system. Through this criticism, Micha

el J. Sandel give reasons for his intersubjective self and the republican system based on the intersubjective self .B

ut, from the Hayek’s point, Michael J. Sandel’s theory is the rationalist constructivism. After all, Michael J. Sandel m

ay let me rethink what is or ought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systems? 

   Keywords: Liberalism Republicanism Subject Rationalist constructivism 

   

   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可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书不仅遭到了来自自由主义内部的批判，也遭到了共同体主义（社群主义）的猛烈

攻击。在众多的批判著作中，共同体主义的代表人物桑德尔[1]的《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一书已经被公认为批判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力

作之一。在该书中，桑德尔首先对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道德主体进行了清晰的重建和分析，然后通过论证指出这种道德主体所体现的自我

具有分裂，根本就无法实现罗尔斯所欲图达到的正当优先于善的目的。从而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罗尔斯所代表的道义论自由主义[2]及其所

主张的正义优先所具有的局限性，而要摆脱这种局限，根据桑德尔的观点，则应该用一种与历史相符合的“交互性主体”的自我观来代替

罗尔斯理论中蕴含的“无拘束的自我”[3]，以建构一个有品格、有道德深度的社会秩序。对于《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这本书，西方

社会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我所阅读到的相关评论文章中[4]，主要是围绕着桑德尔对罗尔斯道德主体的批判是否成立以及在何种程度

上成立这个问题讨论，却忽视了桑德尔在该书中所意图建构的“交互性主体”的自我观的意义及其限度，从而可能遮蔽了这本书可能开放

出的其他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经过对桑德尔的相关文献的研究后，我认为，尽管这本书是以批判罗尔斯的道德主体为主要内容，但其批

判是以服务于其在后文中提出的 “交互性主体”的自我观为旨归的，而更为隐蔽的是，这种讨论并不仅限于哲学理论上的讨论，更重要

的是批判自由主义制度建构的支撑，[5]而“交互性主体”的自我观的提出也是桑德尔试图为美国共和制度的建构提供一个道德基础。 

   

   因而本文并不打算以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判为主题进行讨论，而是围绕桑德尔提出的“交互性主体的自我观”及以这种自我为基础的共

和制度进行讨论。[6]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桑德尔对罗尔斯正义理论中道德主体的批判及其对自由主义

局限性的揭示。第二部分结合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判，就桑德尔所提倡的“交互性主体”与共和制度之间的关联进行了阐述。第三部分以

哈耶克的进化论理性主义为参照，指出桑德尔德的共和制度的建构中隐含着唯理主义的建构论，但是同时桑德尔也给我们开放出了一个需

要长期思考的理论问题。 

   

   一、“无拘束的自我”与道义论自由主义的局限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设置了一个原初状态，假定人们处于无知之幕下去选择正义原则。在罗尔斯看来，“这种原初状态的理念旨在

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以便任何达成一致的原则都是公正的。”而且由于原初状态下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的特定的善偏好，所以这些正义原

则会是一种不依赖于任何善的观念，中立于任何价值的正义原则。尽管原初状态下的人带有某种首要的善去选择正义原则，但是这种首要

的善并不影响正当对善的优先性。因而在正当对善的（强理论上）看，他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善的观念，同时因为正当原则是来源于与真实

的人类欲望相关的“善”的弱理论，所以这可以阻止这些正当原则与现实世界变得无关。 

   



   所以，罗尔斯认为原初状态既可以“使我们能从远处设想我们的目标”，但又不会远到从超验王国的角度去设想。尽管罗尔斯设置原初

状态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一种正当原则，但是在原初状态背后也就隐藏着罗尔斯所设定的道德主体。在桑德尔看来，寻找一种独立于善又可

适用于现实世界的正当原则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罗尔斯设定“一个既非彻底情境化因而无法完全将其从环境中分辨出来、又非彻底空洞

不实的幽灵般的因而是纯粹形式化的自我解释”[7]的过程。 

   

   为了防止彻底情境化的自我，那么罗尔斯的“自我”必须优先于其所认肯的目的，否则“自我”则可能被各种目的所侵吞，而成为一种

非我。但是，因为罗尔斯排除了“因居住在先验的或本体王国内而获得其优先性的自我”，因而他对这种自我优先性的解释就受到了挑

战。同时，罗尔斯的自我还不是彻底抽象化的自我，所以罗尔斯还需要解释自我是如何与其目的相联系的。在桑德尔看来，“这种解决办

法依然隐含在原初状态的设计中，这种解决办法是构想一个作为占有主体的自我。”[8]自我的各种目的并非“我”的构成，而只是

“我”的偶然占有。我并不因为占有这些目的而改变了“自我”的属性。这种占有主体体现在原初状态的两个要素上：一是主体间的互无

利益关涉；二是主体的意志主义。因为一切利益都只是某个主体的偶然占有，所以主体之间不会相互关切彼此的利益和兴趣。由于主体拥

有了可以自由选择的意志，所以主体才可能与其目的相联系。自我的目的并没有构成我之所是，而只是我自由选择的产物，因而原初状态

最终会假定人在无知之幕下进行选择。同时，为了让目的始终成为自我的属性，而不改变自我。那么自我就应该事先预定好了界限，对于

我是什么都已经是透明的，不需要再思考的问题，所剩下的只是我应该选择什么。这种占有主体在桑德尔看来会产生两种后果：一是主体

间观念的丧失。由于自我都是预先固定的，所以其他主体会选择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我之所是”。而由各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也仅仅只

能成为一个有序社会的属性而非组成要素[9]；二是主体内观念的丧失。即在主体内部，由于我之所是都已经预先规定好了，也就排除了

一个主体自身可能有相互矛盾的多重自我的存在。 

   

   通过对原初状态的分析，桑德尔建构出了隐含在原初状态下的道德主体的自我属性，最为概括地说这种道德主体是一种无拘无束的占有

主体，这种占有主体使得“我”既与各种目的相联系，又与各种目的相区别。但是桑德尔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并不能完全符合这种占

有主体的性质，从而使罗尔斯设置的道德主体的性质产生了分裂。对于这一点，桑德尔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论证的。 

   

   第一，通过对原初状态下道德人寻找正义原则的过程的分析，指出道德人体现出了认知性主体的性质，这与道义论所要求的意志主义的

自我性质是相矛盾的。罗尔斯所因袭的道义论的自我概念中，自我优先于目的，因而正义原则必须是选择的而不是既定的从而被发现的，

这就要求原初状态的自我是一种唯意志主义的主体。但是，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使道德人不具备各自在知识、权力或偏好上的差异，从而

他们无法进行讨价还价，只能在各自的慎思中共同同意正义原则。这样，正义原则只能是道德主体发现的结果，而不可能是进行共同选择

的结果。因而，正义原则先于主体而存在了，这与唯意志主义的主体是相矛盾的。 

   

   第二，通过对正义原则中的差异原则所反映的自我的性质的分析，指出差异原则体现了交互性主体的性质，在这里共同体不再仅仅是自

我偶然的占有，而且还是一种构成性因素，这与自我优先于目的，共同体仅是一种偶然的属性是相矛盾的。 

   

   至此，桑德尔已经充分揭示出了罗尔斯的道德主体中自我的不一致性，从而论证了罗尔斯在原初状态下所设置的道德主体的性质不能支

持其正义理论。但是桑德尔的目的远不止于此，这仅仅是起步，他已经把矛头指向了道义论自由主义本身。 

   

   二、交互性主体的自我观与共和制度的建构 

   

   尽管桑德尔花费大量笔墨论证了罗尔斯的个人理论中所设定的自我是不一致的，但是桑德尔的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罗尔斯道德主

体不一致性的论述，说明道义论自由主义中的“自我”所具有的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以及“正义优先于善”的不可能。在桑德尔看来，

罗尔斯的个人理论是对康德的形而上的先验主体的改造，但是依然试图延续道义论中“自我优先于目的”的传统，这种改造恰恰反映了罗

尔斯力图在道义论自由主义的困境中寻找出路，但是罗尔斯并没有成功。这不是罗尔斯论证细节上的问题，而是由道义论的理论基点：

“优先于目的的自我”所造成的宿命。因为对这种优先于目的的自我而言，自我始终与目的区分开来，目的只是自我选择的对象，目的始

终只可能是“自我”偶然的属性，而不能称为“自我”的构成要素。因而对于道义论自由主义而言，自我的界限是固定不变的，是一种透

明不变的形而上的存在，所以“自我”所慎思的内容仅仅是“我选择什么”，而不是“我是谁”。罗尔斯认为这种自我所选择的正义原则

可以独立于各种特定的善而存在，从而以这些正义原则为基础构建的制度可以为不同的人追求不同的善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但是，桑德

尔认为，这种“自我”实际上已经被剥离一空，成为了纯粹抽象的一个空壳。这样的“自我”在桑德尔看来是一个没有品格、没有道德深

度的自我。同时，这样一种纯粹抽象的没有道德深度的自我是不符合人们所感受到的道德事实的，因而由这种自我所推导的“正当优先于

善”的哲学也是不可能的。但桑德尔强调，尽管这是事实，可是道义论自由主义却仍然在美国有着相当大的哲学影响，也塑造着美国人的

生活传统。[10]但是在这种占据着优势地位的传统中，美国人感到了不满。这种不满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丧失了自治；二是共同体

感和道德权威的丧失。[11]桑德尔认为，道义论的自由主义无法解决这种不满。因为道义论自由主义的“优先于目的的自我”，没有历

史、他人以及具体情境的约束，因而感觉不到自己的共同体身份的存在。同时，桑德尔认为，自治只有在共和主义的传统下才能存在，而

共和主义和道义论自由主义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如对人的自由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因而，道义论自由主义不可能消除这种不满。要消

除这种不满，则只能通过恢复共和主义传统，致力于共同体认同和自治所需要的公民美德的问题来消除。[12]这种努力对应于桑德尔的



个人理论上，我认为是由桑德尔所提倡的——交互性主体的自我观念来完成的。 

   

   交互性主体的自我观念的关键之处在于：1、共同体是自我的构成性要素而不仅仅是自我的属性，如情感、欲望等；2、这种自我描述

的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体现（在情感体现背后还有一个固定的自我），而是一种自我理解的方式。3、这种自我理解的方式所理解的自我

中所隐含的共同体是通过发现而理解的，而不是通过决定或选择。[13]因而对于某个共同体中的成员来说，共同体不仅仅意味着“他们

作为公民拥有什么，而且还有他们是什么。”[14]而在我看来，这种自我背后所隐含的真正要害在于，这种自我所具有的能够及于自身

的自我反省、自我反思能力。也正是这种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交互性主体构成了共和制度赖以为凭的主体基础。 

   

   上文已经论述过，罗尔斯的无拘无束的自我的界限是预先设定好的，因而这种主体丧失了追问“我是谁”的意义，从而封闭了在更深的

意义上进行自我反思、追问“我是谁”的可能性；这种主体只能针对主体的欲望，而非主体本身进行反思。但是一旦将共同体作为了自我

的构成性要素，反思也就能够及于主体自身，因为特定的共同体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并非永恒不变的，那么自我也就不再可能是

一种先在的固定之物，而“总是根据不断修正的自我理解而开放地——确易受到影响的——面向成长和转化。”[15]从这个意义上讲，

自我反思也就意味着对我们自身的反思，这不仅是指对于我们作为隐私的、分离的个人的反思，而且也是对于我们作为某一共同体之成员

的反思，正是这个共同体通过向我们提供“共同的商谈语汇，和隐含的实践与理解背景”[16]而塑造着我们的身份。“因此，要说我们

对自身以及对我们的善的本性的反思，实质上也就是说是对我们所处于的社群的善的反思。”[17]在这种对于主体自身以及对于主体所

处于的共同体的反思中，自我感受到了一种共同体的认同。这种自我在与他人的商谈和对政治的参与中，进行了慎思和及于自身的反思，

也正是这种反思才有可能让自治所需要的公民美德内化为公民自身所蕴含的一种品格，而不是对公民的一种强制。交互性的主体性质又决

定了人们会进行广泛的政治参与，对何为共同的善进行商谈和论辩，并且使 “政治参与成为了个人追求自己善的一种方式”。而在桑德

尔看来，公民美德和政治参与构成了共和制度的基础，而且“在共和主义的图景中，参与民主自治包括与其他公民就共同的善进行商谈，

并且对决定这种政治共同体的命运有所助益”。[18] 

   

   三、哈耶克视角下的桑德尔：唯理主义的建构论 

   

   桑德尔煞费苦心地用“交互性的自我”取代罗尔斯的“无拘束的自我”，在制度层面上看，是试图恢复共和主义的传统，从而取代自由

主义的制度建构。但是我认为，涌动于桑德尔内心深处更令人向往的却是：如何建构出这样一种制度安排：既在道德上可欲、共享着共同

的善，又能使每个公民自由追求自己的善的生活理想？正因为追求道德价值的冲动，使得桑德尔不赞同正义原则应从特殊共同体或传统中

人们共同信奉或广泛分享的那些价值中汲取道德力量，而是认为正义原则及其证明取决于它们所服务的那些目的的道德价值或内在善，也

正是因为这种追求个人自由的冲动，使得桑德尔将自己的理论界定为一种不同于罗尔斯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桑德尔所追求的共和制度欲图

达到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共和国家的公民所分享的不仅仅是共同生存的程序性规则，也不仅仅是协调和兼容各种欲望的政治程序。相

反，把公民结合在一起的是那些共同的价值和公认的合法性、正当性和人性概念，他们依照这些概念建立起各自的善的生活理想，同时充

分意识到他们的选择会被其它公民认为是合法的和正当的、无愧于人的选择，而且做出这种选择的人也充分尊重他人的平等和自由。所

以，共和国家不会陷入忍受和冷漠。”[19] 

   

   桑德尔通过对道义论自由主义的批判给我们描述了一幅令人向往的制度图景，但是我不得不指出，这幅制度图景的建构遵循着与道义论

自由主义相同的道德建构的路径——即试图为制度构建设立一个形而上的道德主体。尽管桑德尔强调交互性的主体具有了社会性、更符合

人类对道德事实的认同，但是在更深的层面上，这种交互性的主体及建立在其上的共和制度隐含着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论唯理主义。 

   

   哈耶克明确区分了建构论唯理主义和进化论理性主义，他认为这两者在基本命题上的区别在于：[20] 

   

   第一，建构论唯理主义传统所提出的基本命题之一是人生而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秉赋，而这种秉赋能够使人根据审慎的思考而型构文明

或重构社会，并宣称“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应当是，审慎思考之设计的产物”；然而，进化论理性主义者认为文明于偶然之中获致

的种种成就，实乃是人之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而非一般人所想象的条理井然的智识或理性设计的产物。第二，两者对各种传统的作用判

定不同。建构论唯理主义在证明制度安排的效力方面认为，所有“并不明显服务于共同同意的目的的制度……都应当被否弃”；然而，进

化论理性主义的命题则认为，各种使我们得以适应世界的规则系统，乃是一种进化的成就，因此与上述个人有限理性的主张相关联，这些

规则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种理性不及的性质。关于这些规则系统的重要意义，人们或许可以通过分析而发现，但是即使人们没有透彻

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则系统，亦不会妨碍它们有助于个人目的的实现。 

   

   根据哈耶克对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分析，桑德而恰恰也落入了这种唯理主义的巢臼中。在桑德尔看来，要解决当前美国社会的不满，就应

该恢复共和主义的传统，建立一种有利于培育自治所要求的公民美德的制度安排。而通过公民的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商谈，就能够确定一种

在道德上可欲的共同的善，从而将这种善作为目标来进行制度构建。这样的对共同善的追求在桑德尔看来并不是对个人的强制，而是通过

个人的内省、与他人的商谈而内化为自己的善。尽管桑德尔将道德主体从原子论式的个人转换为交互式的主体，但是这种主体依然是以主

体的理性、自省能力为前提的。这种自我通过商谈，通过与他人交流来慎思自我，来更清楚地了解自我，来决定自我的事情；而共同的善



的确定同样是根据商谈和讨论。这样的理论假定同样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人的理性能够清楚地知道什么对自己或者对共同体来

说是有助益的，是道德的。 

   

   而如果根据进化论理性主义，共同的善不是理论上的设计、“详尽的讨论”、或广泛的政治参与的结果，而是由人类生存的环境条件、

人类心智无法摆脱的局限性以及自生自发的秩序所生成的。因而哈耶克坚持，再多的“参与性的自治”或对话，都不能确定服务于共同的

善的法，也不能指定某个目标并以之来强制所有人。也正是由于理性有限，不管我们是如何地无私、公正、聪明、利他，我们都永远不可

能理性地设计出所有人应该追求、并且不是专断的具体目标体系，因为，那些目标必须根据具体的事实和条件来确定，而对这些事实和条

件，某个人或某个共同体不可能掌握。[21]因而，以一劳永逸的共同利益或某种实质上的共同善作为制度建构的基础，实质上是人的理

性的僭越和对他人自由的侵犯。 

   

   从哈耶克的有限理性观出发，桑德所构想的具有自省和反思能力的交互性主体仍然可能只是一个形而上的建构，这种主体也将同样不符

合人的心智结构的要求。而以这种道德主体为基础建构的制度则可能不仅不能实现公民美德，还可能造成对人的自由的扼杀。尽管如此，

可是桑德尔在这些有关道德主体和哪种社会制度更为正当的争论中，留给了我们一道需要长远思考的难题：如何才能够建构或形成一种既

具有共同的善、在道德上可欲的又能使人自由追求自己的善的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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